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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实施临时公益性岗位补贴的通知
渝人社规〔2025〕13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两江新区社

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

中心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妥善应对突发性、规模性失业风险，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

定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

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委发〔2025〕7 号）精神，现就实施临

时公益性岗位补贴（以下简称临时岗位补贴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临时岗位补贴性质

临时岗位补贴是指，为应对突发性、规模性失业风险，鼓励

各级机关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基层自治组织等开发

储备临时岗位，用于购买被裁困难职工公益服务，并由就业补助

资金给予补贴的应急性帮扶政策。其主要目的是帮助被裁困难职

工解决暂时性生活困难，提供短期实训实践平台，促进被裁困难

职工尽快实现市场化就业。

二、实施应急性帮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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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施条件。因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，对市内某

产业或行业领域造成重大影响，经研究，确需对该产业或行业领

域被裁困难职工实施应急性帮扶的，可启用临时岗位，给予被裁

困难职工临时岗位补贴。

（二）帮扶对象。帮扶对象为该产业或行业领域企业自有职

工中被裁的困难职工。困难职工主要是指被裁员后登记失业的“零

就业家庭”成员、“4050”大龄人员及低保家庭成员等重点群体。

（三）帮扶方式。出现符合实施条件情形的，应自发生之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按下列程序实施：

1．信息采集上传。区县就业公共服务机构采取实地走访、人

员摸排、意愿调查等方式，收集被裁困难职工身份信息、意愿服

务地，经初审比对符合条件的，将相关信息上传至“社会·渝悦·公

益性岗位管理”应用“临时岗位”模块。

2．系统复核推送。市级就业公共服务机构通过系统比对、人

工审查等方式复核无误后，通过“社会·渝悦·公益性岗位管理”

应用将帮扶人员信息推送至服务地区县。

3．开展实地帮扶。服务地区县接收到帮扶人员信息后，线下

完成帮扶工作，并将岗位信息、人员信息录入应用系统，指导帮

扶人员完成线上打卡、购买服务管理等履职情况记录。

三、临时岗位补贴发放

（一）补贴标准。根据实际服务时间、服务完成情况等，按

照 100 元/人/天的标准，按月给予帮扶人员临时岗位补贴，补贴

期限最长不超过 90 天；按照不超过 100 元/人的标准一次性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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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单位，用于为帮扶人员购买意外伤害险。各区县可结合本地

实际适当提高岗位补贴标准，具体额度由各区县另行发文实施。

以上补贴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安排。

（二）补贴发放。服务地区县按以下程序发放临时岗位补贴：

1．审核。区县就业公共服务机构采取实地核查，通过“渝悦·社

会·公益性岗位管理”应用调取系统打卡记录，比对服务时间、

服务地点、岗位职责等，按月生成符合条件的补贴享受名单，按

内控程序要求完成审核。

2．公示。区县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将拟享受补贴的个人信息、

安置单位、补贴金额等情况，在区县政府官网、安置单位内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天。

3．发放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商同级财

政部门，将上月补贴发放至帮扶对象银行账户，优先发放至社会

保障卡银行账户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实施条件。开发储备临时岗位，落实岗位补贴是

我市应对特殊情况、突发事件的应急性帮扶政策，其启动实施应

严格按本通知要求执行，不得擅自扩大施行范围和执行条件，未

经纳入“渝悦·社会·公益性岗位管理”应用的不得发放临时岗

位补贴。

（二）做好岗位储备。各区县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动员辖区内

各级机关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基层自治组织等做好

临时岗位的开发储备，以应对突发性、规模性裁员风险。开发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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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临时岗位应录入“社会·渝悦·公益性岗位管理”应用，并

注明岗位名称、岗位职责、服务时间、服务地点等。

（三）加强岗位管理。各区县要指导安置单位，做好帮扶对

象履职管理和权益保障，要与帮扶对象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岗位

职责、服务时间、服务地点。要加强服务情况核实，不定期开展

帮扶对象服务真实性、履责完整性抽查检查，自愿放弃帮扶、履

责情况较差、已实现稳定就业的帮扶对象，应及时退出临时岗位。

（四）强化资金监管。各区县要强化岗位补贴管理，采取适

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岗位补贴使用管理情况，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

的检查和社会监督。对虚报、套取、私分、挪用岗位补贴的，按

规定严肃处理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五）做实就业帮扶。各区县要综合运用政策宣传、职业指

导、职业介绍、技能培训、创业服务等帮扶措施，鼓励帮扶对象

通过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等方式有序退岗，通过市场化手段帮扶

实现稳定就业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。

重 庆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2025年 6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